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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智慧創作專⽤權與著作權有什麼不同？

⽂:王綱（認證法律⼈） ‧ 其他  ‧ 2024-06-20

案例

熱愛原住⺠族⽂化的A⽼闆開設了⼀間原⺠⾵味餐館，其中服務⼈員穿著泰雅族傳統服飾，餐廳並固定在
周末晚間邀請歌⼿演唱阿美族的「飲酒歡樂歌」吸引顧客。就在業績蒸蒸⽇上之際，A⽼闆卻突然接獲律
師函警告⾃⼰的⾏為已涉及侵權。A⽼闆⾮常困惑，餐館服務⼈員穿著傳統服飾、邀請歌⼿演唱年代久遠
的古調，也會侵權嗎？

本⽂

⼀、什麼是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

（⼀）⽴法背景

原住⺠族的傳統智慧，例如圖騰、神話、歌謠、雕刻等等均是臺灣這塊⼟地上的瑰寶，然⽽這些傳統智慧在著
作權法的視⾓下，無法受到⾜夠的保護，因為：

這些原因使傳統智慧無法受到⾜夠的保護，原住⺠族基本法為了實現維護多元⽂化的⽬標，特別在第13條敦
促政府應該⽴法保障原住⺠族的傳統智慧[3]，也因⽽催⽣出「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下稱傳智條
例）。

（⼆）傳智條例在保護什麼？

依照傳智條例第3條規定，所謂的智慧創作，包含宗教祭儀、⾳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

1. 

傳統智慧歷經千百年的演變，不符合著作權法的著作必須具有「原創性[1]」的要件；
2. 

傳統智慧屬於原住⺠族或部落集體，沒有特定的「著作⼈」；
3. 

傳統智慧年代久遠，已經超過著作財產權的「存續期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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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技藝或其他⽂化成果的表達在內[4]，只要該智慧創作所屬的部落或原住⺠族向主管機關提出專⽤權申
請[5]，並經主管機關審查後准予登記，那麼該項智慧創作就會從登記之⽇起開始受到傳智條例的保障[6]，保
障範圍包含「智慧創作財產權」及「智慧創作⼈格權」[7]，保障期間則為「永久」[8]。

截⾄2020年底，已有76件傳統智慧創作完成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准予登記及公告[9]，正式受到傳智條例的保
護。

⼆、智慧創作專⽤權與著作權有什麼不同？

智慧創作專⽤權與著作權乍看之下確實有許多類似之處，⽽且傳智條例在⽴法時也多有參考著作權法[10]。不
過，因為⼆者本質上的差異，我們⾄少可以發現有以下不同之處：（⾒圖1）



圖1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專⽤權」和「著作權」⽐較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是否受保護的條件

⽬前著作權法採「創作保護主義」，著作⼈在著作完成時就可取得著作權[11]；⽽傳智條例則採「註冊保護主
義」，智慧創作經過主管機關認定並登記後，才會受到傳智條例的保障[12]。

（⼆）權利主體



著作權法著重的是對「著作⼈」個⼈權利的保障；⽽傳智條例則是在保護「部落」或「原住⺠族」等集體的智
慧創作專⽤權，因此只有部落或原住⺠族可以成為專⽤權⼈[13]。

（三）存續期間

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設有存續期間的限制，原則上存續於著作⼈⽣前及死後50年內[14]；⽽傳智條例則規
定智慧創作專⽤權應該受到永久保護[15]。

（四）轉讓限制

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的讓與並沒有限制[16]；⽽傳智條例則禁⽌讓與智慧創作專⽤權[17]。

三、案例分析

阿美族的「飲酒歡樂歌」⽬前已登記為傳統智慧創作，受到傳智條例的保護，因此A⽼闆若未取得專⽤權⼈的
授權就逕⾃利⽤，確實很有可能會構成侵權；⽽泰雅族的傳統服飾⽬前則尚未申請登記為傳統智慧創作，因此
A⽼闆此部分的⾏為則不會有侵權疑慮，僅涉及⽂化層⾯的尊重問題。

註腳
   依據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學說及法院實務⾒解，必須是具備「原創性」的著作才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關於著作權必須具有原創性，可參閱：曾允君（2022），《如何取得著作權（四）──必須具有原創性》
。

[1]

   著作權法第30條：「
I 著作財產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著作⼈之⽣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年。
II 著作於著作⼈死亡後四⼗年⾄五⼗年間⾸次公開發表者，著作財產權之期間，⾃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年
。」

[2]

   原住⺠族基本法第13條：「政府對原住⺠族傳統之⽣物多樣性知識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進其發
展；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3]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3條：「本條例所稱智慧創作，指原住⺠族傳統之宗教祭儀、⾳樂、舞
蹈、歌曲、雕塑、編織、圖案、服飾、⺠俗技藝或其他⽂化成果之表達。」
有關以上各類型的詳細說明可參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第2條第1項：「本條例所稱智慧創
作之種類及內容如下：
⼀、宗教祭儀：與宗教、信仰、禮俗相關之⽂化活動，並得結合其他種類之⽂化表現形式呈現。
⼆、⾳樂：包括旋律、曲譜、器樂、節奏等，不以⽂字或其他可記錄之形式為限。
三、舞蹈：包括⼀切以肢體⾏為表現之韻律活動，得以結合其他種類之⽂化表現形式呈現。
四、歌曲：由⼈聲演唱之⾳樂，包括旋律、歌詞、曲譜，得以結合其他種類之⽂化表現形式呈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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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雕塑：結合物質材料及⼯藝製作之⼆維、三維藝術表現形式，得配合環境與功能以各種形式呈現，亦
得結合環境條件如光線、聲⾳及⾃然元素，物質材料不限於傳統材料。
六、編織：創造織物之⽅式及其成果，得結合各種物質材料與⼯藝⽅法。
七、圖案：各種抽象、具體、實⽤及⾮實⽤之圖形表現。
⼋、服飾：具遮蔽或穿戴功能之⾐物、配件或各種組合飾品。
九、⺠俗技藝：與社會⽂化⽣活相關之⼯藝、實⽤技術及使⽤之⼯具、⼯法。
⼗、其他⽂化成果表達。」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6條：「
I 智慧創作申請⼈應備具申請書、說明書、必要圖樣、照⽚等相關⽂件或提供視聽創作物，向主管機關申
請登記。
II 前項申請⼈以原住⺠族或部落為限，並應選任代表⼈為之；其代表⼈之選任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5]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4條第1項：「智慧創作應經主管機關認定並登記，始受本條例之保護
。」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7條：「經認定為智慧創作者，依下列規定取得智慧創作專⽤權：
⼀、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者，應准予登記，並⾃登記之⽇起，由申請⼈取得智慧創作專⽤權。
⼆、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及其他特定原住⺠族或部落者，⾃登記之⽇起，由申請⼈及其他特定原住
⺠族或部落共同取得智慧創作專⽤權。
三、智慧創作不能認定屬於特定原住⺠族或部落者，應登記為全部原住⺠族，並⾃登記之⽇起，由全部原
住⺠族取得智慧創作專⽤權。」

[6]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0條第1、2項：「
I 智慧創作專⽤權，指智慧創作財產權及智慧創作⼈格權。
II 智慧創作專⽤權⼈享有下列智慧創作⼈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公開發表之創作⼈格權。
⼆、就其智慧創作專有表⽰專⽤權⼈名稱之創作⼈格權。
三、專有禁⽌他⼈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法改變其智慧創作之內容、形式或名⽬致損害其名譽之創
作⼈格權。」

[7]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5條第1項：「智慧創作專⽤權，應永久保護之。」[8]

   參⾒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資訊網，《檢索資料庫》的搜尋結果。[9]

   例如，傳智條例第16條就是參照著作權法訂⽴合理使⽤條款，此可⾒該條⽴法理由：「為避免過度保護
智慧創作，致阻礙⼈類⽂化發展，爰參照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五⼗⼆條、第六⼗五條及商標法第三⼗
條第⼀項等規定之原則，明定在具有正當⽬的之合理範圍內，並註明出處時，得以使⽤已公開發表之智慧
創作，不構成專⽤權之侵害。」參⾒⽴法院（2007），《⽴法院公報》，第96卷第85期，⾴113。

[10]

   著作權法第10條：「著作⼈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11]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4條第1項。[12]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6條。[13]

   著作權法第30條。[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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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王綱（2024），《想要利⽤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該怎麼做？如何查詢跟取得授權？》。
王綱（2024），《怎樣的⾏為會侵害傳統智慧創作專⽤權？會有哪些法律責任？侵害傳統智慧創作專⽤權的
作品還會受到法律保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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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5條第1項。[15]

   著作權法第36條第1項：「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或與他⼈共有。」[16]

   原住⺠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1條：「智慧創作專⽤權不得為讓與、設定質權及作為為強制執⾏之
標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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